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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俸給 

教師敘薪作業 
一、項目編號 

二、法令依據 

（一）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二）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 

（三）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四）教師敘薪手冊 

三、處理流程 
 

 

 
 

 

 
 

 

 
 

 

 
 

 

 
 

 

 
 

 

 
 

 

 
 

 

 
 

 

 
 

 

 

依教師敘薪手冊規定於每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10 日及 8 月 1 日至 9 月 10 日前
填具敘薪名冊，並於 WebHR線上陳報本府
核備（上述時間以外報送者需另至本府
WebHR調查表系統公告填報期限內報送資
料） 
   

敘薪通知書或敘薪有案名冊核備函影

印存參（存放人事資料袋） 

     

函報本府核薪 

 

於 WebHR更新個人聘期資

料檔(註 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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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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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 

教師轉任或調

任敘薪有案者 

授權學校自行核定 

於 WebHR 中等以下學校維護教師敘薪資料，

產製敘薪通知書(稿)，完成 線上報送 

 

本府核發敘薪通知書，並於 WebHR線上核定 

 

陳校長核定 

 

新進教師敘

薪、輔導教師、

專任運動教練 

(註 1) 

校長

敘薪

案 

代理教
師敘薪
(註 3) 

教師取得

較高學歷

改敘(註 2) 

於 WebHR 中等以下學校，維護教師敘薪資

料，產製敘薪請示單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線上報送 

作業天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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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注意事項 

註 1、公費生、初任教師、輔導教師、專任運動教練（完全無職前年資者）：

其薪級應依其學歷、教師證核敘之。現職公立各級學校（包含公立幼

兒園）教師參加市內（外）介聘或教師甄選錄取者，以最近核敘薪級

或最後成績考核結果薪級銜接支薪。 

註 2、現職教師取得較高學歷之改敘作業規定 

（一）須為「現職教師」，如為留職停薪期間，不得申請改敘，須於復職後再

行提出申請。 

（二）以本府（或學校）審定日為生效日。請各校人事單位注意辦理時效，

如當事人於學年度中取得並提出申請時，應於七月三十一日前審定，

俾當事人得以改支後之薪級參加當學年度成績考核。 

註 3、代理教師薪級應依其學歷、教師證核敘之，不採計職前年資。 

註 4、敘薪核定機關 

（一）教師之敘薪，請一律以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產製敘薪格式

核定並報送。 

（二）報市政府核定：各校校長敘薪以敘薪請示單，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由

各級學校以電子公文陳報市政府核定敘薪。 

（三）授權學校自行核定：學校教師敘薪，由服務學校自行核定，並於每年 2

月 1日至 3月 10日及 8月 1日至 9月 10日前填具敘薪名冊，並於 WebHR

線上陳報本府核備（上述時間以外報送者需另至 WebHR 調查表系統填

寫敘薪報送明細表並報送敘薪案件），毋須再發函報府辦理，另教師改

敘案件得隨時報送。 

（四）再次確認相關資料皆完整登錄(更新)於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

（ WebHR）/個人基本資料/表 38教師敘薪及表 2現職中，相關欄位皆

已更新或填寫並正確無誤。 

註 5、具國外學歷敘薪 

(一)取得國外學歷當事人應檢具下列證件： 

    1.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影本一份。 

    2.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影本一份。 

    3.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一份。 

    4.國內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乙份。 

    5.其他（如：地方法院公證之國外學歷證件中譯本、成績證明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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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外單位查證公文函）。 

※參考相關網站：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http://www.boca.gov.tw/ 

學校查證 

(二)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查驗、查證及認定，符合規

定之國外校院學位學歷始得採認相當於國內同級同類學校之學位。 

(三) 修業期限、修習課程應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持學士學位者，

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 32個月；持碩士學位者，累計在當地

學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 8個月；持博士學位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時

間至少須滿 16個月；碩士、博士學位同時於同校系(所)修習者,累計修

業時間至少須滿 24個月；以專科學校畢業學歷或具專科學校畢業同等學

力進修學士學位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 16個月 

(四)各校判斷修業期間是否符合上開規定，應依上述原則、對照國內外學制

情形，以申請人所持國外學歷當地國學制、修業期間學校行事曆及入出

國紀錄等綜合判斷。 

 
五、使用表格 

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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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103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                                 檢查日期：103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

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授權學校自行核定敘薪作業 

（一）是否依相關規定時間內辦理

教師核薪報送？ 

（二）收到教師申請改敘案件是否

立刻辦理？ 

（三）報府核備之教師核薪紙本申

請資料是否備齊並至 WebHR

報送？ 

（四）新進市內介聘教師是否依規

定時間登入 WebHR 人力資源

管理資訊系統並造列名冊報

府？ 

 

   

三、各校校長敘薪作業 

（一）是否依相關規定時間內辦理

教師核薪報送？ 

（二）核薪請示之相關申請資料除

線上填報外是否備齊後送府

審查核定？  

   

四、核薪作業 

（一）核薪權責為上級機關時，是否

繕具核薪請示單函報上級機

關？ 

（二）核薪權責為各校時，是否依規

定核發核薪通知，並於 WebHR

線上報送？ 

（三）人員報到後，是否依規定於 1

個月內辦理核薪或核薪請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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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

合 

五、 轉發作業 
(一) 經核定後，轉發當事人敘薪通   

知書請其查收。 

(二) 上開敘薪通知書或敘薪有案

名冊核備函加會會計室及出

納組辦理薪資核撥事宜。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

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

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